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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州 大 学 文 件

福大科〔2020〕3 号

关于印发福州大学科研项目级别与项目负责人

认定办法的通知

各学院，机关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加快推进我校“双一流”建设，规范我校科研项目级别认

定和项目负责人认定工作，特制定《福州大学科研项目级别与项

目负责人认定办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福 州 大 学

2020 年 1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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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大学科研项目级别与项目负责人认定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福州大学科研项目级别认定和项目负责人认

定工作，促进“双一流”建设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福州大学职称评聘、人才引进、考核

评估、绩效计算、研究生导师遴选与招生培养等工作中的科研项

目级别认定和项目负责人认定。

第二章 科研项目级别认定

第一条 纵向科研项目指各级政府科技主管部门或机构批准

立项的各类科技计划项目，含基金、基地与人才项目或专项。根

据研究对象，纵向科研项目分为自然科学类（简称自科类，下同）

项目、社会科学类（简称社科类，下同）项目、国防安全涉密类

项目和博士后项目等类别。

第二条 纵向科研项目级别按项目下达单位或到校经费实行

就高认定原则，详见附件。

第三条 横向科研项目级别按到校经费认定，详见附件。

第四条 国防安全涉密类项目认定办法，由军研院另行制定。

第三章 项目负责人认定

第一条 自科类纵向项目负责人认定办法

1.如果我校教师是项目/课题（任务）/子课题（子任务）负

责人，按项目下达单位或到校经费实行就高认定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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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如果我校教师不是项目/课题（任务）/子课题（子任务）

负责人，则校内教师排名第一者视同项目/课题（任务）/子课题

（子任务）负责人，按到校经费认定其级别。

3.我校教师作为项目负责人且按下达单位认定为国家级重大

项目，如果该项目未下设课题（任务）/子课题（子任务），则校

内教师排名第二者/第三者分别视同国家级重点项目/国家级一类

普通项目负责人。

我校教师作为项目负责人且按下达单位认定为国家级重点项

目，如果该项目未下设课题（任务），则校内教师排名第二者/第

三者视同国家级一类普通项目负责人。

第二条 社科类纵向项目负责人认定办法

1.我校作为项目牵头单位承担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、教育部

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子课题项目负责人，视为

国家级一类普通项目负责人。 我校作为项目牵头单位承担国家自

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下设课题的负责人视为国家级重点项目负责

人。下设课题所属子课题的项目负责人视为国家级一类项目负责

人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子课题负责人视为国家级一类

项目负责人，若无子课题则按排名前三（含负责人）视为国家级

一类项目负责人。

2.我校不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的上一条中的项目，我校教师担

任子课题负责人（在国家项目申请书和下达任务书中能明确体现

子课题），且由该项目经费中拨付到福州大学经费不少于国家社



-4-

科或自科的同类一般项目的经费，视为国家级一类普通项目负责

人。

3.其他情况按到校经费进行认定。

第三条 横向项目负责人认定办法：按附件科研项目级别认

定办法及福州大学横向项目负责人及主持经费认定细则（福大科

发〔2018〕4号）执行。

第四条 国防安全涉密类项目负责人认定办法 ，由军研院

另行制定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一条 本办法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公布实施。

第二条 凡过去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本办法

解释权归校人事管理部门和科技管理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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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科研项目级别对照表
1.按下达单位认定

类别 自科类 社科类 博士后项目

国

家

级

重

大

项

目

国家科技计划（含国家自然科学基

金委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

研发计划、技术创新引导专项、基地

和人才专项,下同）重大项目。

科技部、国家发改委、国家基金委

等部委设立的参照重大项目管理且

经费不少于 300 万元的专项或项目。

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

(含单列学科);国家自然科学基

金管理科学部重大项目;教育部

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

关项目。以及科技部、国家发改

委、国家基金委等部委的参照重

大项目管理的专项或项目，且到

校经费 100 万元以上。

重

点

项

目

国家科技计划重点项目，国家科技

计划重大项目下设课题。

科技部、国家发改委、国家基金委

等部委设立的参照重点项目管理且

经费不少于 150 万元的专项或项目。

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

(含单列学科);国家自然科学基

金管理科学部重点项目。国家自

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下设课

题。以及科技部、国家发改委、

国家基金委等部委的参照重点

项目管理的专项或项目，且到校

经费 50 万元以上。

一

类

普

通

项

目

国家科技计划普通项目（含国家自

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），国家科技计

划重点项目下设课题，国家科技计划

重大项目下设课题所属子课题。

科技部、国家发改委、国家基金委

等部委设立的参照国家级普通项目

管理且经费不少于 75 万元的专项或

项目。

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、

青年项目、后期资助项目、中华

学术外译项目(含单列学);国家

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面上

项目。国家社科重大项目、教育

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

攻关项目的子课题。国家自然科

学基金重点项目的子课题。以及

科技部、国家发改委、国家基金

委等部委的参照国家级一般项

目管理的专项或项目，且到校经

费 30 万元以上。

二

类

普

通

项

目

国家基金委青年基金项目,以及科

技部、国家发改委、国家基金委等部

委设立的培育或短期或探索性的国

家级项目。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

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、国家自然

科学基金国际(地区)合作与交

流专项或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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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 自科类 社科类 博士后项目

省

部

级

重

大

项

目

教育部等部委重大项目,省科技

厅、省发改委等重大项目,以及其他

参照省部级重大项目管理的专项或

项目。

中央与国务院各部委公开设

立的社科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

目及重大委托项目(教育部人文

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除外);

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;

福建省中特理论体系研究中心

重大项目。

博士后创新

人才支持计划

（60 万）

重

点

项

目

教育部等部委重点项目(含新世纪

优秀人才计划),省科技厅、省发改委

等重点项目(含省卫生教育联合攻关

计划),以及其他参照省部级重点项

目管理的专项或项目。

中央与国务院各委部公开设

立的社科重点科研项目;教育部

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

目;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

目;福建省中特理论体系研究中

心重点项目。

中德博士后交

流项目（30 万）、

博士后国际交流

计划（40 万）、

海峡博士后交流

资助计划(A 类

50 万）、香江学

者计划（36 万）

普

通

项

目

教育部等部委一般项目,以及其他

参照部级一般项目管理的专项或项

目；省科技厅、省发改委、省经信委、

省海洋渔业厅等一般项目,省教育厅

重点项目(高校杰出青年科学基金、

高校青年自然基金重点项目、新世纪

优秀人才支持计划、产学研专项、省

属高校科研项目等),以及其他参照

省级项目管理的专项或项目。

中央与国务院所属各部委、直

属机构公开设立的一般科研项

目;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

年基金项目和专项任务项目。福

建省科技计划项目；福建省社会

科学规划项目;福建省中特理论

体系研究中心年度项目;福建省

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

(含新世纪、杰青计划)。

中国博士后基

金 项 目 （ 5-18

万）、海峡博士

后 交 流 资 助 计

划、（B类 10 万、

C 类 2 万）闽港

澳博士后交流资

助计划（16 万）。

市

厅

级

市厅级单位设立的公开性、竞争性

纵向科研项目。

福建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、福

建省中特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一

般项目、省教育厅社科研究一般

项目,以及其它市厅级单位公开

设立的竞争性纵向科研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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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按到校经费认定（单位：万元）

类别

纵向（单项） 横向（单项） 纵横向（累计）

自科类 社科类 自科类 社科类 自科类 社科类

国

家

级

重大项目 ≥800 ≥250 ≥800 ≥250 ≥1500 ≥750

重点项目 300～800 100～250 300～800 100～250 1000～1500 500～750

一类普通项目 150～300 50～100 150～300 50～100 400～1000 200～500

二类普通项目 75～150 30～50 75～150 30～50 200～400 100～200

省

部

级

重大项目 50～75 20～30 60～75 25～30 150～200 75～100

重点项目 30～50 15～20 45～60 20～25 100～150 50～75

一般项目 20～30 10～15 30～45 15～20 80～100 40～50

市厅级项目 10～20 8～10 15～30 10～15 50～80 25～40

备注：

1.国防安全涉密类/知识产权实施许可类项目经费计算值为到校经费×1.3；
2.“300～800”指 300万元（含）到 800万元（不含）之间，余类推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福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年 1月29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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